
泰媽子

CAFE DE THAI MACHI

日期：2023年9月29日」

「現特通告：羅一焜其地址為九

龍新蒲崗景福街55號地下，現向

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新蒲崗景福

街55號地下泰媽子的酒牌續期。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

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

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

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

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o Yat Kwan 
of G/F, No. 55 King Fuk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CAFE DE THAI 
MACHI situated at G/F, No. 55 King Fuk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29th September, 2023”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8樓801室

(檔案編號：LIT/PF/8819947)

日期：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翁宗榮律師行

任何債權人，如意欲支持或反對破產人的上述申請，

必須以書面通知破產人之代表律師翁宗榮律師行(地

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8樓

801室)(傳真號碼：2522 7799)；並可於聆訊時親自或

委派律師出庭。

東亞銀行港灣中心

破產人之代表律師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

關於：HO SIU KAR HARRIS(何兆嘉)(“破產人”)

特此通知：高等法院已安排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

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就破產人根據破產條例第三

十三條(1)(b)款申請廢止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七日向其

頒布之破產命令及撤銷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三日提交

針對破產人的破產呈請書進行聆訊。

廢止破產命令及撤銷破產呈請的聆訊通知書

向法院申請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破產案件2022年第1397號

HCCW 412/2023

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公司(清盤案) 2023年第412宗

有關  URBAN ANCHOR DEVELOPMENT LIMITED

及

有關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

(第三十二章) 第177條事宜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39號

日期：2023年9月29日

 呈請人代表律師

 黃倩儀律師事務所

附註：任何擬在該項呈請聆訊中出庭的人，必須將有關其擬出庭的

意向的書面通知，送達或以郵遞方式送交上述簽署人。該通知書必

須述明該人的姓名及地址，或如屬商號，則必須述明其名稱及地

址，且必須由該人或該商號，或該人或該商號的師律(如有的話)簽

署。該通知書亦必須以足夠的時間送達或(如寄出)郵遞送交，以在

不遲於2023年11月21日下午6時前送抵上述簽署人。

 夏愨大廈12樓1207室

 (檔案編號：01/03/01957/01)

一項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將上述公司清盤的呈請，已於

2023年9月18日，由 SILVERCORD LIMITED (銀高有限公司) (其

註冊地址是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311號皇室大廈安達人壽大樓21樓) 

向該法院提出，特此通知。按指示，該項呈請將於2023年11月22日

上午9時30分在高等法院進行聆訊；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

人，如意欲支持或反對就該項呈請作出命令，可於聆訊時親自出庭

或聘任大律師代表出庭。該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分擔人，如要求獲

得該呈請書的文本，在繳付該文本的規定收費後，會獲得下述簽署

人提供該文本。

通 告

報告反映，英國的黑客勒索問題尚非特別嚴

重，以違規或攻擊的類型劃分，多約80%的機構

曾遇釣魚攻擊，其次有30%被冒充機構，及病

毒、間諜或惡意軟件佔10%左右，至於黑客勒索

僅佔4%。惟無論如何，問題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關

注，包括獨立成章地統計、分析，及提醒須預早

制訂包括「不繳贖金」的應對辦法。

針對黑客勒索（ransomware），美國聯邦調查

局（FBI）歷年來均強調，不鼓勵繳交贖金；至於

英國，每年發布的《網絡安全合規調查報告》，

亦直接詢問企業和慈善機構，有沒有就「不繳贖

金」制訂規則或政策。

今年4月的報告直言，只有57%的企業有類似

「不繳贖金」安排，跟對上一年剛引入同一問題

的數字相若，至於慈善機構亦僅43%。調查並

指，無論機構大小，相關比例基本一致，此現象

且是跨行業的，唯獨專業、科學、技術性的機構

例外，其比率為66%。另外，機構內部對此議題

的不確定性亦嫌偏高，有兩成多的人員不知道本

身機構相關政策是啥。

商報圖說商報圖說商報圖說商報圖說商報圖說商報圖說 黑客勒索：英國籲訂「不繳贖金」黑客勒索：英國籲訂「不繳贖金」黑客勒索：英國籲訂「不繳贖金」
有制訂「不繳贖金」的規定或政策?

商業機構 57% 慈善機構 43%

NO

「黎智英案」有法可依 不容西方指手畫腳

港事銳評

何子文
壹傳媒創辦人黎

智英涉嫌違反國安
法被還柙，再加上

多項刑事罪名被判罪成，日前剛在獄中度
過千日。黎智英罪行纍纍，獄中等待法庭
審訊，這是依法辦事的應有之義，外國勢
力以及各種所謂人權組織無權干預。然
而，近日黎智英兒子在英國駐聯合國使團
活動中發言，要求美西方出面以迫使特區
政府 「放生」黎智英。又有某些身處海外
的反中亂港分子和外國勢力聯手，企圖借
黎智英所謂 「千日還柙」，發動新一輪對
香港的施壓，目的是要迫特區政府以及香
港法庭就範， 「放生」黎智英，這是公然
踐踏香港法治，干預香港內政，完全沒有
任何合法性和合理性。

黎智英幹的是勾結外國勢力，損害國家
利益的勾當，這些行為在西方國家包括英
美都屬於重罪，必定會遭到嚴厲的追究和

懲處，現在西方國家竟然施壓特區政府要
求縱放國安重犯，不但是 「雙重標準」，
更暴露西方國家的險惡用心，要求 「放
生」黎智英不是為了法治公義，而是為了
不堪的政治目的，為了衝擊香港的法治和
國安防線，從而在香港繼續煽風點火。獨
立的司法制度是香港法治的基石，不但有
《基本法》保障，更有中央的全力支持，
西方國家以及一些海外組織的施壓、抹黑
不會影響到司法機構的公正判案，以為靠
施壓可以 「營救」黎智英更只是其一廂情
願。

對於外部勢力以及一些組織公然干預黎
智英案，特區政府隨即強烈譴責，並表示
有關言論是對香港特區內部事務和香港特
區法院行使獨立審判權作出公然的政治干
預。政府發言人強調，香港特區法院獨立
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就所有涉及黎
智英的案件，黎智英本人已充分行使其辯

護權和上訴權。任何聲稱黎智英控罪 「虛
假」或定罪 「不公平」的言論，都是對司
法公正極其不尊重。

事實上，近年一些西方國家和媒體不斷
對《香港國安法》說事，對香港司法制度
抹黑，利用大量不實的報道和評論，誣陷
香港的司法制度。在黎智英一案中，先是
批評檢控部門是 「政治檢控」，繼而又指
責審訊過程不公平，現在案件仍在審訊，
這些組織已經 「未審先判」，指黎智英無
罪要求 「放人」。這些言論和行為，不但
不符事實，更是公然的抹黑，特區政府應
該主動澄清，在有需要時甚至應該通過司
法手段反駁各種不實指責。

所 謂 「政 治 檢 控 」 (Political Prosecu-
tion)，是指司法部門基於政治目的檢控參
與政治活動或提出政治言論的人士。當中
前提是有關檢控，出發點是政治而不是法
律，罪名都是 「莫須有」，才足以構成

「政治檢控」。香港律
政司的《檢控守則》，
明確列出檢控人員必須
遵從的準則，根本不可
能存在 「政治檢控」的
情況。黎智英被捕不是
因為他的政治立場和言
論，而是他參與了多宗
違法行動，公然勾結外
國勢力，損害國家安全
和香港社會秩序，並且
涉及多宗刑事罪行，每
一條罪狀都有清晰的案
情、證據，全部公開透
明，所謂 「千日還柙」
在司法界司空見慣，現
在借題發揮，不過是別
有用心。

一些西方國家和組織
一直不斷干預特區有關
黎智英案的司法程序，
其陰險的政 治 目 的 早
已 是 司 馬 昭 之 心 路 人
皆 知 ， 但 儘 管 其 不 斷
粗 暴 干 預 ， 但 卻 難 以
動 搖 香 港 司 法 分 毫 ，
黎 智 英 案 亦 在 繼 續 審
理 ， 司 法 機 構 依 然 獨
立 、 公 正 審 理 案 件 ，
西 方 的 所 為 只 是 徒
勞 ， 賣 國 犯 法 者 也 必
定要付出沉重代價。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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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和港澳金融管理七部門昨發出聯合
公告，進一步優化粵港澳大灣區 「跨境理
財通」業務試點，五大優化方向包括：優
化投資者准入條件、擴大參與機構範圍、

擴大 「南向通」 「北向通」合格投資產品範
圍、適當提高個人投資者額度，以及進一步優化

宣傳銷售安排。儘管細節和實行時間表尚待公布，但單是
上述優化方向已足夠讓市場人士萬分雀躍，相信有助充分
釋放跨境理財通的巨大潛力，強化香港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功能，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在國家全力支持和三地監管機構不懈努力下，跨境理財
通2021年9月正式啟動，旨在讓大灣區的內地和港澳合資格
居民，通過各自銀行體系建立的閉環式資金渠道，投資對
方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由於這個創新安排首次允許零售
投資者直接跨境開設和操作投資戶口，是一個大膽進取的
嘗試，亦十分方便，對於投資者而言，自然有更大空間和
誘因去選擇更多的理財產品。

然而，基於市場環境和其他種種原因，跨境理財通潛力
尚未充分發揮出來。畢竟， 「一國兩制」下內地和香港監
管制度不盡相同，對於如何用好理財通，投資機構和投資
者需要時間摸索；而且它是一項嶄新事物，投資者對參與
機構的範圍和相關產品類型，尚處於嘗試了解階段；何況
疫情導致兩地長時間封關，為個人投資者親臨開戶、與銀
行職員面談投資產品等都帶來極大不便。這些客觀因素某
程度上影響了跨境理財通的發展和彰效。

事實上，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廣東分行數據，截至今年9月
10日，大灣區參與跨境理財通的個人投資者僅約6萬人，辦
理資金跨境匯劃金額亦僅有67億元人民幣。倘以大灣區人
口逾8600萬、GDP逾13萬億元人民幣的規模來看，跨境理
財通肯定還有進一步深化和擴大的空間，而激活這一進程
需要的就是更多政策利好和時間的發酵。

新的五大優化措施縱使細節尚未公布，但大方向上看，
這些新的措施是由緊向鬆，更貼近市場需要的，相信可為
投資者參與跨境理財通帶來更大方便。例如理財通首階段
只限銀行參與，優化後券商也可參與，參與機構範圍擴闊
必將豐富投資者的選擇；目前投資者只能選擇低至中風
險、相對簡單的理財產品，優化後將有更多元化、更高回
報的選擇；目前跨境理財通的個人投資者額度僅為100萬元
人民幣，相對保守，一旦放寬額度，相信有助引起投資者
更大興趣。

過去一段時間，特區政府主動出擊，採取了多項措施，
積極強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包括全力吸引全球
家族辦公室來港，成立檢討上市制度、市場結構、交易機
制等問題的 「促進股票市場流動性專責小組」。港交所昨
天又宣布在沙特交易所上市的企業可在香港申請第二上
市。如今，跨境理財通優化在即，這不單為大灣區居民提
供更多元化的投資選擇，為業界進軍大灣區創造更大機
遇，更重要是有助促進粵港澳三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進
一步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
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商報評論員 林松年

证券代码：600650/900914 证券简称：锦江在线 / 锦在线 B 公告编号：2023-021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财务资助对象：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汽车”），

为本公司控股 95% 的子公司。
●财务资助方式：借款
●财务资助金额：人民币 2,500 万元
●财务资助期限：12 个月
●财务资助利率：3%
一、财务资助概述
（一）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2023 年 9 月 28 日，本公司与锦江汽车签署了《借款协议》，本公司向锦

江汽车提供借款，借款额度为人民币 2,500 万元，借款期限 12 个月，借款利
率 3%。

本公司向锦江汽车提供借款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该笔借款不属于关
联交易。

（二）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借款事项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近 12 个月

内累计提供的财务资助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锦江汽车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显示其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本次财务资助事
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主要原因及考虑
公司利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有利于补充锦江汽

车的流动资金，为企业经营提供资金保障，同时减少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财务费用，更好地回报全体股东。本次借款资金为本公司自有资金，不影
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四）本次财务资助相关风险防范措施
锦江汽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95% 股权，公司可以掌握该笔

资金的使用情况，风险可控。同时为了保证上述借款能够及时收回，规避资
金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其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与偿债能力，对该公司的还
款情况进行监控，如发现或者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
督促锦江汽车按时付息及偿还借款本金，控制或者降低财务资助风险。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37367678
成立时间：1993 年 5 月 3 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崂山路 689 号 7 层 705 室
法定代表人：赵敏飚
注册资本：33,848 万元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本公司持有 95% 股权，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

江国际”）持有 5% 股权。
经营范围：大小客车出租服务，旅游，汽车修理，长途客运，汽车配件，

客车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附设分支机构，保险兼业代理，机动车安检。
（以上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财务资助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2 年末，锦江汽车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09,909 万元，负债总额

58,278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35,602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163,849 万元，利润总额 -15,26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4,857
万元，资产负债率 28%。截至 2023 年 6 月末，锦江汽车未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为 210,415 万元，负债总额 57,74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36,762
万元，2023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80,862 万元，利润总额 1,280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135 万元，资产负债率 27%。截至公告日，锦江汽车不
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锦江汽车的信用等级良好，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四）锦江汽车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锦江国际持有锦江汽车 5% 股权，锦江国际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考虑到锦江国际持有的锦江汽车股权较小，且不参与锦江汽车的日常生产经
营管理，而本次财务资助金额占本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和净资产的
比例分别为 0.5% 和 0.6%，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较小，故其未按持股比例向锦
江汽车提供相应的借款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利益。

（六）本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向锦江汽车提供了 5,000 万元委托贷款，
详见本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1 日披露的《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此项贷款本息已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收回，
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合同各方
出借方：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方：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 资助方式：自有资金。
3. 借款金额：人民币 2,500 万元。
4. 借款期限：自 2023 年 9 月 28 日至 2024 年 9 月 27 日，期限 12 个月。
5. 借款利息：年利率为 3%。
6. 借款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7. 违约责任：
如发生下列任何一违约事件，本公司有权要求锦江汽车立即一次性偿还

全部借款本金及利息：
（1）锦江汽车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
（2）锦江汽车向本公司提供的情况、报表和各项资料不真实；
（3）锦江汽车无力清偿债务或进入破产或类似程序；
（4）锦江汽车停止营业或出售其全部业务或资产。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锦江汽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95% 股权，公司可以掌握该笔

资金的使用情况，风险可控。同时为了保证上述借款能够及时收回，规避资
金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其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与偿债能力，对该公司的还
款情况进行监控，如发现或者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
督促锦江汽车按时付息及偿还借款本金，控制或者降低财务资助风险。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以自有资金向锦江汽车提供财务资助，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

资金使用。公司利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保证锦江汽车
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减少财务费用，更好地回报全体股东。锦江汽车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可以掌握该笔资金的使用情况，可以对该公司的还款情
况进行监控，能够较好的控制借款风险，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对锦江汽车提供的财务资助事项，是为保证其正常的资金需求，符

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关于财
务资助的规定的情形。公司能够通过实施有效管理，严格控制借款风险，未
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任何借款，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权益的情形。该财务资助事项严格履行相应审议程序，董事会表决程序
合法、有效。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14,121 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向合并报表外单
位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借款，也不存在违规发放借款和
逾期未收回借款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9月 29 日


